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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解决或采纳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

上 海 市 司 法 局
沪司复函〔2026〕28 号

对市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
第 0957 号提案的答复

张玉霞等委员：

你们提出的“0957”号“关于建立医疗损害鉴定专家共享机制

破解鉴定难题的提案”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对本提案的办理概述

我局高度重视提案办理工作，就建立医疗损害鉴定专家库等相

关事宜与市卫生健康委、市高级法院多次研究，指导市司法鉴定协

会与市医学会共商解决方案，并开展调研座谈，召开提案办理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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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，认真研究提案内容，形成答复意见。

二、对提案建议的答复

你们针对当前医疗损害鉴定领域专家资源整合不足、跨部门协

作不畅以及两种鉴定模式客观差异等问题，提出压实行政主体责任、

推进专家共享机制建设、强化配套支持等建议，精准回应实践中的

迫切需求，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价值。

（一）关于“明确行政主体责任，加速推动核心机制落地”的

建议

我局与市卫生健康委、市高级法院就推进鉴定专家库共享机制

建设、促进两类鉴定协同发展、规范鉴定委托流程等方面持续开展

沟通协调，积极推动医疗损害鉴定工作的有序进展。围绕当前医疗

损害鉴定领域专家资源整合不足等问题，我局组织开展走访、调研

等工作，联合市司法鉴定协会召集所有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机构负责

人及相关鉴定人召开座谈会，研究分析问题根源，并采取相应措施。

我局与市卫生健康委、市高级法院三方就推进医疗损害鉴定专家库

共享机制建设、促进两类鉴定协同发展开展多轮研讨，结合实践就

专家入库标准、调用机制、动态调整等内容提出具体建议。三方多

次商议推进相关协作机制的起草修改工作。相关协作机制以“通过

整合三方现有的专家资源，建立统一、规范、公开、透明的市级医

疗损害鉴定专家共享库，实现专家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”为

目标，以“共建共享、统一标准、规范管理、动态调整、保障公正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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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捷使用”为原则建立医疗损害鉴定专家库，实现医疗损害鉴定专

家共享，破解当前医疗损害鉴定领域专家资源整合不足等问题。

（二）关于“提升司法鉴定机构专业能力，畅通临床专家供给

渠道”的建议

为进一步完善我市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机制，提升医疗损害司法

鉴定机构的专业能力，我局积极推进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标准化建设。

组织法医临床、法医病理专家制定《关于医疗损害司法鉴定的指引》，

对“医疗过错的证明过程”“医疗过错行为与患者损害后果之间因果

关系的分析和原因力大小的评定”等方面均作出具体指引。市司法

鉴定协会联合市医学会开展典型案例交流研讨，逐步弥合分歧，提

升鉴定意见的同质化、科学化水平。通过建立统一的专家库，实现

共享共用，畅通临床专家供给渠道。

下一步，我局与市卫生健康委、市高级法院将以专家共享机制

落地和实质化运行为牵引，共同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：一是确

保制度落地，在协同运行上求实效。与市卫生健康委、市高级法院

做好专家库运行的制度衔接，推动形成三方各司其职、协同发力的

工作格局。通过强化程序对接与信息互通，使专家资源在两类鉴定

模式之间共享更畅达、调用更规范，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破解“送

鉴难”问题的治理效能。二是紧扣资源统筹，在供需适配上下功夫。

做实鉴定委托的前序引导，通过规范事项释明、细化举证指引，帮

助当事人更加清晰、准确地提出鉴定申请，从源头上减少因诉求模

糊、材料不全导致的程序反复。健全办案单位与鉴定机构的常态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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沟通机制，及时疏通委托受理中的难点堵点，推动构建权责明晰、

衔接有序的委托受理秩序。三是聚焦提质增效，在标准趋同上促深

化。以市级专家库共享机制建设为契机，推动临床专家与法医学专

家资源双向开放、有机融合，在实践中逐步缩小差异、凝聚共识，

促进两类鉴定在专业水准上协同提升，不断增强医疗损害鉴定的公

信力与权威性。

最后，感谢你们对上海司法行政工作的关心、支持。欢迎你们

再次提出宝贵的意见、建议。

上海市司法局

2026 年 5月 20 日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厅，市政协提案委。

上海市司法局办公室 2026 年 5月 21 日印发


